
 

新竹榮服處 

114年度「第一場次服務區座談會」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06月05日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輔導員林義憲(代理榮

民段國秀提議)： 

就養榮民段國秀，97

歲，段伯伯患有輕微

失智、視力退化及口

腔血管瘤疾病，於113

年11月初向台北榮總

新竹分院申請入住公

務病床，直到日前

(114年6月初)，方由

該院核准通知入住，

惟等待就養公務病房

床位超過半年，等待

時間過久，致家屬頗

有怨言，往後如有相

關類案(目前陸續也有

就養榮民長輩家屬反

映等待公務病床時間

過久問題)，請該院多

予協助，俾急需照顧

之就養榮民長輩，能

順利入住就養公務病

房，讓榮民長輩得到

即時且好的照顧。 

一、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代表: 

    本院近日因護理人

員短缺，致無法即

時有空床，深感抱

歉，請各位多擔

待，本人將此案問

題攜回，待本院研

議後回復。 

二、副處長: 

(一)感謝新竹分院的說

明，也希望能儘快

改善照顧人力的問

題。 

(二)本處將持續協助有

長期照顧需求之就

養榮民長輩，入住

榮院公務病房，受

到完善照顧。 

(三)持續宣導榮民長輩

提前規劃入住榮

家，並協助有意願

入住榮家之榮民長

輩，申請入住。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函復： 

一、本院目前附設

護理之家病床

皆無空床，惟

仍持續提供榮

民登記候床機

制，會定期檢

視候床名單，

並與地區榮服

處及其他轉介

單位保持聯

繫，期能更有

效整合照護資

源，減少等候

時間。 

二、感謝您的寶貴

意見與建議，

茲為本院賡續

精進服務之重

要參據，提供

更適切的服

務。 



 

新竹榮服處 

114年度「第二場次服務區座談會」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06月12日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榮民曾盛松： 

本人患病並至北榮實施

自費雷射氣泡刀手術，

惟其費用頗高，建議可

否基於照顧榮民之精

神，將其費用與一般民

眾作區隔，予以優

惠。。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代

表： 

因相關費用需考慮多方

成本，致無法即時回

應，本人將針對類案問

題攜回研議後，再行回

復。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函復： 

一、本項手術自費

價新臺幣1萬

4,000元（依新

竹縣政府衛生

局105年8月10

日公告費用）。 

二、手術使用材料

費「雷射光

纖」新臺幣14

萬7,000元，經

查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

會112年8月1日

頒布「本會所

屬醫療機構就

醫優待減免一

覽表」，屬「醫

療必需榮民不

給付補助品

項」。 

三、為求周延，本

院將相關意見

納入研討，適

時配合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政策調

整，俾照顧榮

民權益。 



 

2 

榮民劉興乾： 

感謝第15服務網曾組長

平時對轄區榮民眷之服

務與關懷，在此提出並

給予肯定及表揚。 

副處長: 

感謝學長對本處服務體

系同仁的肯定，但榮民

眷的各項服務照顧工

作，是輔導會及本處應

盡的工作，日後將持續

保持初心，繼續為大家

服務。 

 

3 

榮民吳聿稜： 

為保障視力，建議有關

眼鏡配置，能增加防護

紫外線功能。 

副處長: 

有關本項建議，因事涉

輔導會權責及預算，將

函文輔導會研議。 

輔導會函復： 

一、本會提供榮民

日常生活所需

之老花、近

視、遠視及散

光等眼鏡為

主，並以實物

補助方式，每2

年得申辦1次。 

二、有關眼鏡規

格，包括濾藍

光、防紫外線

等安全光學鏡

片之材質。 

4 

榮民陳松燦： 

榮服處服務對象為新竹

縣、巿之榮民眷，但本

次座談會僅邀請新竹巿

相關單位實施宣導，未

有新竹縣相關單位與

會，建議爾後可予以邀

請，以提昇榮民眷服務

照顧工作。 

副處長： 

有關學長之建議，本處

明年座談會之辦理，將

邀請相關單位與會。 

 



 

5 

榮民趙強： 

一、輔導會及榮服處各

項服務照顧工作執

行很好，社區組長

服務也很用心，在

此予以表揚，也對

與會單位的政策宣

導，給予肯定。 

二、之前日本媒體報導

之錯誤資訊，輔導

會應適時予以說

明，以正視聽； 

三、另有關年金改革部

份，應再次為退伍

軍人發聲，以維護

其權益，且應多加

宣揚榮民為國付出

及犧牲之貢獻，以

彰顯榮民為國犧牲

之大愛精神。 

副處長： 

一、感謝學長對輔導會

及本處之肯定，我

們將持續精進各項

服務照顧工作。 

二、有關日本媒體報導

錯誤資料，輔導會

已於112.3.2正式

予以澄清，也希望

各位先進，務必謹

守對等尊嚴原則、

遵守相關法令規

範，不要從事妨礙

國家安全與利益的

行為。 

三、有關年金改革部

份，因非輔導會權

責，將函文相關單

位。另輔導會已利

用各項文宣，如榮

光雙週刊及微電影

製作等方式，宣揚

榮民為國犠牲之付

出及貢獻。 

輔導會函復： 

政府107年推動軍人

年金改革，旨在避

免退撫基金用罄，

藉以完善軍人的退

休制度；據瞭解目

前法規主管機關國

防部暫無相關研議

訊息。 

6 

榮民洪東林： 

有關79年專案榮民證申

請之相關證件，如果退

伍令遺失了，如何處

理。 

退除給付承辦楊玉芸： 

可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

後備指揮部申請退伍令

後，再至本處辦理榮民

證申請作業。 

 

7 

榮民鄭葆橙： 

第11服務網社區組長陳

元豪，服務態度良好又

專業，在此給予肯定及

表揚。 

副處長： 

感謝學長對輔導會及本

處之肯定，我們將持續

精進各項服務照顧工

作。 

 



 

8 

榮民陳方理： 

一、日前日本媒體報

導，退役軍官9成

赴中國出售情報，

此類說法太不真

實，輔導會應適時

澄清，以正視聽。 

二、本人最近至北榮新

竹分院就診，發現

醫護人力短缺，以

致病床關閉不少，

大家應給予醫護人

員多點鼓勵及尊

重，將心比心，以

免爾後人力減少，

造成就醫不便。 

三、希望能夠重視，我

們原住民的志願役

官士兵都越來越

少，那軍中的福利

到底是好不好?管

理是怎麼回事，不

是說只有原住民離

開，好多優秀的人

才都要離開，我有

兩個小孩、一個女

婿都在部隊服務，

有一個今年想退

伍，在通信單位仍

未晉升上士，且已

領忠勤勳章，陞遷

太慢當然會影響情

緒，希望部隊的各

位長官、同事們能

夠多多鼓勵他們繼

續留營，當20年以

上才能報效國家，

以後才能無後顧之

憂，現今軍中陞遷

一、副處長： 

有關日本媒體報導，退

役軍官9成赴中國出售

情報之新聞，輔導會已

於112.3.2正式予以澄

清，也希望各位先進，

務必謹守對等尊嚴原

則、遵守相關法令規

範，不要從事妨礙國家

安全與利益的行為。 

二、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代表： 

感謝學長對本院的支持

與肯定，有關醫護人力

比的問題，本院亦慎重

處理中，將儘量避免影

響榮民眷就醫權益。 

三、副處長： 

有關軍中陞遷制度問

題，因非本處業管，將

轉達國防部研議。 

國防部參謀本部人

事參謀次長室函

復： 

一、感謝陳先生關

心貴子弟在軍

中 服 務 的 情

形，並提供相

關建言；士官

幹部是部隊重

要基石，感謝

貴子弟在單位

服務期間的辛

勞付出，使軍

眷安心，向來

是國軍重視的

要項之一，也

感謝您對國軍

的支持。 

二、有關臺端反映

軍中升遷制度

問題，係依據

「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任官任

職條例暨其施

行 細 則 」 辦

理，單位於適

當時機召開人

事評議會，依

前述規定審查

人員官階、官

科、專長、學

歷、經歷、考

績及體格，若

符合上階官額

之 任 用 條 件

者，即於停年

屆滿晉任之。 

三、再次感謝您提

供寶貴意見，



 

制度的問題，嚴重

影響人員發展，以

致優秀人才不願留

營，希望輔導會能

向國防部反應。 

如對內容仍有

詢問事項，可

洽詢本部專員

李 少 校 (02-

23116117#6371

08) 必 全 力 協

處。 

 

 



 

 

新竹榮服處 

114年度「第三場次服務區座談會」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06月19日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榮民黃志明： 

本次座談會的地點選

在國軍桃園總醫院新

竹分院，選在醫院本

人覺得有點忌諱，且

剛剛來的時候，機車

停車位很難找，建議

貴處下次開會地點請

找好停車的地點，謝

謝。 

副處長： 

感謝您提供建議，日

後舉辦相關活動時，

會將您的建議納入考

量。 

 

2 

榮民魏志明： 

第 一 、 二 點 幫 同 學

（ 榮 民 ） 發 言 ， 第

三、四點則是自己的

建言： 

一、榮民越來越老，

病痛越多，需要

的醫藥、看護等

費用增加，建請

政府修正目前的

年改政策。 

二、建議由榮服處來

主辦1-3日旅遊，

由榮民、榮眷參

加，地點為武陵

農場等輔導會能

掌握的地方，並

給予適當補助，

以表對榮民、榮

服務組黃士芳組長： 

榮服處每年配合輔導

會榮欣志工表揚大會

辦理2日觀摩旅遊，歡

迎您可以加入榮欣志

工 ， 除 了 服 務 榮 民

（眷），也可以一起參

加志工旅遊及交流。 

副處長: 

一、有關年改的意見，

本處會向上反映，

輔導會代表政府來

照顧榮民（眷），

榮服處就是第一線

單位，您的問題，

非本處能解決，會

向上反映。 

二、有關輔導會所屬農

場等旅遊優惠資

 



 

眷 之 尊 重 及 照

顧。 

三、不當的年改要改

回，不然就是欺

騙 、 無 良 的 政

府，希望我的意

見可以反映到行

政院。 

四、社區服務組長譚

朝 璋 服 務 非 常

好 ， 相 當 感 謝

他。 

訊，不定時公告於

本處臉書及官方網

站，供榮民（眷）

參考運用。 

三、您的問題，非本處

能解決，會向上反

映。 

四、譚組長及在座其他

社區服務組長服務

榮民（眷）盡心盡

力，請大家掌聲鼓

勵。 

3 
榮民傅文彪： 

請問入住榮家的資格

及如何收費？ 

新竹榮家代表： 

一、榮民年滿61歲、一

般民眾年滿65歲就

符合入住資格。 

二、入住類別區分為生

活可自理的安養床

及需要他人協助照

顧的養護床2種。 

三、收費分3種： 

（一）公費就養榮民不

管是安養床或是

養護床，均僅需

支付伙食費，每

月4,600元。 

（二）榮民自費或併同

入住之家屬，安

養 床 服 務 費

6,000元、伙食

費4,600元，每

月 合 計 10,600

元；養護床服務

費6,800元、伙

食費4,600元，

每月合計11,400

元。 

（三）一般民眾安養床

每月12,550元、

 



 

養 護 床 每 月

22,550元。 

4 

榮民徐傳祿： 

一、我是自費入住新

竹榮家的榮民，

已入住2年了，裡

面環境不錯，平

時也可以請假外

出，定期有就醫

專車至臺北榮總

及其新竹分院，

跟大家分享。 

二、我想建議非公費

就養榮民也可享

有假牙的優待補

助。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代

表： 

依輔導會規定，非公

費就養榮民，也未具

低收、中低收或中低

老等社福身分者，非

鑲牙補助對象。 

 

副處長： 

一、謝謝您提供自身

入住榮家的寶貴經

驗，也鼓勵大家可

以入住榮家。 

二、輔導會目前針對

鑲牙補助對象為公

費就養榮民或低

收、中低收及中低

老等社福身分者。

您的建議，本處會

向上反映。 

輔導會函復： 

一、為照顧弱勢榮

民，及囿於年度

預算有限，本會

於113年7月31日

修正發布「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辦理退除

役官兵鑲牙補助

作業規定」，擴

增補助對象，除

原有公費就養榮

民，納入低收、

中低收入戶及領

有中低收老人生

活津貼榮民。 

二、非公費就養身分

榮民，低收、中

低收入戶及領有

中低收老人生活

津貼榮民，部分

縣市提供65歲以

上長者鑲牙補

助，相關補條件

可逕洽各縣市區

公所、社會局

（衛生局）等協

助。 

三、各級榮院亦提供

非上述身分之榮

民，即投保健保

第6類第1目之無

職業榮民（含遺

眷家戶代表），

其經醫師診斷

後，使用本會核

定之牙材，可享



 

8折優惠。 

5 

榮民李德成： 

請 問 我 本 人 入 住 榮

家，我的小孩是否可

以併同入住榮家？ 

新竹榮家代表： 

併同入住的對象為榮

民之配偶或父母，子

女 非 併 同 入 住 之 對

象。 

 

6 

榮民黃朝新： 

一、有鑑於政府近期

提高退休警察及

現 役 軍 人 的 待

遇，但是退役軍

人卻沒有提升，

建議輔導會主動

提出提升退役軍

人待遇之規劃案

並結合友善立委

來爭取。 

二、入住榮家是照顧

榮民的福利，但

目前也開放給一

般民眾入住，有

關 入 住 對 象 排

序，是否以榮民

為優先？ 

副處長： 

有關退役軍人待遇提

升的意見，本處會向

上反映。 

 

新竹榮家代表: 

榮家是為榮民而設立

的，當然在入住順序

上一定以榮民為優

先，符合入住的榮民

績分比一般民眾高，

大部份的床位以榮民

為主，但因應長照需

求，提供部份床位給

一般民眾，請大家不

用擔心，有入住需求

可立即洽詢本家承辦

人，申請入住。 

輔導會函復： 

一、有關支領退休俸

人員調整待遇事

宜，經詢相關主

管機關國防部表

示，調整定期給

付金額方式有

二： 

(一)每4年定期檢討

之規定。 

(二)消費者物價指數

累計成長率逹

正、負5%。 

二、現因113年已調

整待遇，另消費

者物價指數累計

成長數未逹5%，

故暫無研議調整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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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陳建樹： 

一、感謝傳祿學長分

享入住榮家的心

得，另外請問榮

服 處 有 沒 有

line@，可以提供

即時服務諮詢？ 

二、分享今日參加座

談會的心得，我

們 國 家 自 己 不

愛，誰來愛？這

是明確的認知及

共識，榮民這個

副處長： 

一、感謝您對本處服務

工作的提點，本處

有 line@，有關榮

民（眷）所提問題

都有專人立即回

覆，會後請同仁協

助您加入。 

二、感謝你的心得，輔

導會秉持「堅定愛

國信念，保衛國家

安全」，落實各項

服務工作。 

 



 

組織（輔導會）

應 落 實 這 個 共

識，為國家盡份

棉薄之力，而不

僅 是 框 架 或 口

號。 

三、榮民這一個組織

（輔導會），當

前是否在社會上

或國家預算編制

的組織上，尚有

存在的必要與省

思： 

1.必要的意義為何？ 

2.省思其價值的實質

性是什麼？ 

3.有關就學、就業等

服務，建議針對不

同的年齡層，提供

不同的服務細項。 

4.榮民服務處的核心

業務，相關服務內

容如何落實，可以

再進一步檢核。 

5.如何讓榮民接地氣

的自給自足、自立

自強，再奉獻服務

社會，落實「你照

顧我、我照顧你」

的社會。 

三、輔導會辦理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業

務，在就學、就

業、就養、就醫及

服務照顧等工作都

是針對不同年齡層

所設定。而職訓及

榮民就學等補助，

亦符合不同年齡層

之需求，提供適當

協助，增進就業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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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組長李嫄： 

一、有關輔導會所提

供 的 手 杖 （ 輔

具），建議改成

折疊式，方便長

輩攜帶。 

二、年輕退除役官兵

表示目前榮民配

鏡的鏡框已多年

就醫業務承辦莊清

亞： 

一、目前輔導會所提供

手杖是伸縮型，您

的建議會向輔導會

反映。 

二、配鏡鏡框增加款式

或更新需求，亦會

向輔導會反映。 

輔導會函復： 

一、為照顧身心障礙

及高齡孱弱榮

民，本會補助其

所需各類輔具，

目前所提供之手

杖， 係依據現

行補助規定，考

量安全性及結構



 

未改變，建議增

加款式，或是更

新？ 

副處長： 

一、感謝李組長在第一

線服務，反映榮民

（眷）心聲，伸縮

型手杖在使用上比

較穩固，折疊式則

是攜帶方便，各有

優缺點，您的意見

會提供給輔導會參

考。 

二、年輕退除役官兵配

鏡鏡框款式建議，

亦會向輔導會反

映。 

穩定性等因素，

爰配置非折疊式

手杖。 

二、本會每2-3年定

期以招標方式辦

理榮民視光學眼

鏡採購，提供近

視、遠視及老花

等視力衰退100

度以上榮民所需

之眼鏡。本年度

已研擬增加鏡框

款式。 

 


